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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獎項 ˇ創新獎  □精進獎 

提案機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提 案 人 
（或單位） 

企劃處（主要提案人：林金富處長） 

提案主題 
促進臺北市健康產業計畫-溫泉旅遊暨健康檢查試辦活動 
 

提案緣起 

本案為全國首創，結合地方特色(溫泉)產業與健康產業推動溫泉保
健旅遊活動。 
 

實施辦法 

一、 跨域合作共同推動，結合本府之產業發展局、商業處、觀光

傳播局、資訊處及衛生局等相關業務局處，及台北市溫泉發

展協會共同研議推動。 
二、 設臺北市保健旅遊商品審核委員會審核溫泉保健旅遊專案

商品，克服醫療法之限制。 
三、 建置保健旅遊網站向民眾宣傳保健旅遊政策，甚至發展為媒

合保健旅遊商品之平臺。 
四、 配合地方旅遊活動，推廣溫泉保健旅遊商品，提升民眾消費

意願。 
五、 開放給本市所有醫療機構及所有合法之溫泉業者參與，並激

發溫泉業及醫療機構開發保健旅遊商品。 

實施過程 

一、 尋找法規解套：克服醫療法第 84 條「非醫療機構，不得為
醫療廣告」及醫療法第 85條第 1項對醫療機構之醫療廣告限
制，尋求本局業管單位及行政院衛生署之法規解釋與解套方

案。 
二、 提報市政會議：擬訂計畫，以專案方式、專案商品及專案價

格方式試辦，使其符合醫療法之規範，獲市政會議核備，預

定試辦二年(96年 10月至 98年 12月)。 
三、 跨局處合作：結合本府各局處共同合作，並依各自權管協助

本案推動。 
四、 建置保健旅遊網站：商請本局資訊室協助建置臺北市保健旅

遊網站，公布獲通過之溫泉保健旅遊專案商品，提供民眾保

健旅遊資訊。保健旅遊網規劃有泡湯何處去、健檢何處去、

相關新聞、衛教資訊、意見留言及衛生局檢驗溫泉業之水質

等功能。 
五、 組成推動組織：訂定「臺北市保健旅遊商品審核委員會設置



要點」，於96年10月16日生效，由本府人事處發布。並設

臺北市保健旅遊商品審核委員會。 
六、 商品審核：96年10月24日召開臺北市保健旅遊商品審核委

員會第1次會議，審核通過臺北市溫泉發展協會申請之「北

投保健旅遊A及B套裝」2大類32件商品(11家溫泉業者與

3家醫療機構共同組合之溫泉保健旅遊專案商品)。 
七、 記者會宣導：於 96年 10月 16日及 10月 22日主動發布新

聞稿，公告本專案開放給本市所有醫療機構及所有合法之溫

泉業者參與。 
八、 配合湯花戀活動：支持湯花戀活動，並於 96 年 12 月 25 日

配合推廣溫泉保健旅遊商品，提升民眾消費意願。 
九、 提案於 96 年 12 月 19 日臺北市政府學者專家市政顧問衛生

組市政論壇會議報告，獲市政顧問熱烈迴應。 
十、 提定期檢討及研議新專案商品：於 97年 4月 1日及 4月 14

日與溫泉廠商、醫療院所及本府商業處、產業發展局、觀光

傳播局、臺北縣政府觀光旅遊局及衛生局等，召開檢討會與

說明會，共同討論研擬新專案商品等事宜。 

實際執行

成 效 

一、 在醫療法之規範下尋得法規之解套方案讓本案得以順利推

動。 
二、 全國首創之溫泉保健旅遊專案。獲本府秘書長於 97 年 1 月

10日臺北市溫泉業務聯合推動工作小組第1次會議肯定並

指裁示「本案配合湯花戀活動辦理很有創新觀念，值得各單

位學習，請衛生局適時簽報提創意會報受獎。」 
三、 本府各局處展現市府團隊之合作成果。 
四、 主動為本市溫泉產業及健康產業提供解決方案，提升民眾對

市府觀感與形象。 
五、 建置保健旅遊網站提供民眾保健旅遊資訊。 
六、 激勵北市縣合作動機，臺北縣政府觀光旅遊局與衛生局研議

後，於97年3月3日臺北市縣合作—觀光休閒遊憩組第14

次工作會議提案討論合作。 

 


